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瑶海区老旧住宅电梯隐患治理

工作方案》的通知
龙岗开发区管委会、大兴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管局：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瑶海区老旧住宅电梯隐患治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14日
瑶海区老旧住宅电梯隐患治理工作方案 

2021年，瑶海区全面完成使用超过15年以上老旧住宅电梯安全状况评估工作，实现了老旧住宅电梯安全隐患的早发现、早预警。为高标准做好民生事项的“下篇文章”，把为民办实事画上圆满句号，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合肥市老旧住宅电梯安全状况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合政办秘〔2021〕17号）、《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瑶海区老旧住宅电梯安全状况评估方案的通知》（瑶政办秘〔2021〕14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理念，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老旧住宅电梯安全隐患整治难题，办好民生实事，保障公共安全，建设平安瑶海，以安全乘梯环境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二、工作原则
结合瑶海区实际，按照“政府统筹、业主主导、有序推进”的工作原则，采用“谁使用谁出资”的筹资办法，于2022年6月底前落实老旧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全面完成我区老旧住宅电梯安全隐患治理。 
三、整治对象及内容
（一）在2021年度老旧住宅电梯安全状况评估中被评估为四级（安全状况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电梯。建立台账，明确电梯维修、改造、更新方案，筹措资金落实电梯维修、改造及更新，对账销号治理隐患，保障电梯安全运行。
（二）在2021年度老旧住宅电梯安全状况评估中被评估为三级（安全状况一般，存在较多安全隐患）的电梯。建立台账，强化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开展电梯一般修理或重大修理，消除安全隐患。

四、职责分工
（一）区市场监管局。制定老旧住宅电梯隐患治理方案，牵头推进老旧住宅电梯安全隐患整治工作；配合镇街开发区督促老旧住宅电梯实施主体（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同意授权的社区居委会）全面开展老旧住宅电梯隐患治理；对工作质量及进度进行跟踪问效，对进度较慢、工作不力的督促整改。

（二）镇街开发区。落实属地责任，认真开展本辖区老旧住宅电梯安全隐患治理；广泛动员宣传，督促实施主体拟定老旧住宅电梯安全隐患整治方案；组织实施主体分摊、筹集电梯隐患治理费用，监督开展电梯维修、改造和更新，消除老旧住宅电梯安全隐患。
（三）区住建局。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物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开展老旧住宅电梯安全隐患治理；监督指导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按规定动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整改电梯隐患；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电梯的日常管理，并建立住宅电梯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3月20日前）。各镇街开发区、区市场监管局、区住建局，依据职责分工，广泛宣传动员，认真部署落实老旧住宅电梯隐患治理的具体措施，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二）集中整治阶段（3月20日—5月31日）。各镇街开发区落实属地责任，区市场监管局、区住建局积极配合协助。对在2021年度老旧住宅电梯安全状况评估中被评估为三级（安全状况一般，存在较多安全隐患）的电梯，督促实施主体进行一般修理或重大修理，消除安全隐患；对在2021年度老旧住宅电梯安全状况评估中被评估为四级（安全状况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电梯，督促实施主体拟定电梯隐患治理方案，及时进行电梯维修、改造和更新。

电梯重大修理、改造和更新所需资金按规定从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资金不足部分或无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由电梯所有权人共同承担。
（三）检查验收阶段（6月1日—6月30日）。由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各镇街开发区、区住建局配合，对老旧住宅电梯隐患治理情况进行检查验收，确保问题隐患归零，保障我区老旧住宅电梯安全运行。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有序推进。老旧住宅电梯隐患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始终强化责任意识，坚持“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采取有力的措施，抓紧抓实老旧住宅电梯隐患治理，保障电梯安全运行。
（二）精心组织，严格要求。各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电梯安全宣传活动，让群众学习和掌握电梯安全常识，提高安全乘梯意识；要坚持“民事、民议、民定”原则，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督促落实电梯管理主体责任，确保高质量完成我区老旧住宅电梯隐患治理。

（三）认真总结，完善机制。工作中要注意总结成功经验，发现存在问题，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整治的有效性，建立和完善电梯安全防控和隐患治理长效机制。请各镇街开发区、区住建局于2022年5月20日前将老旧住宅电梯隐患治理阶段性工作情况、工作信息等报送区市场监管局，并于2022年6月30日前将工作总结报送区市场监管局（邮箱：yhzj365@163.com）。

联系人：王坤    联系电话：64696002

附件：1.2021年瑶海区安全评估等级4级电梯情况统计表

2.2021年瑶海区安全评估等级3级电梯情况统计表



